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檢察署自 105 年 9 月 1日成立以來，

即積極推動各項業務。檢察長王俊力非常重視社會勞動及義

務勞務相關業務，特別指示觀護人室辦理「社會勞動及義務

勞務執行機關(構)遴聘座談會」。 

     

    徐弘儒主任檢察官於致詞時表示，感謝執行機關(構)對

社區處遇制度的支持與配合，社區處遇是政府在執行刑罰上的美意，對於微罪、犯行較單純

者都能透過司法體系的審酌，進入社區處遇，而執行機關(構)身為第一線執行督核單位，扮

演相當重要的角色。適當的督核與管理，才能讓制度順利推行，所以執行機構與地檢署的密

切配合，都是讓政府推行社區處遇制度的美意，發揮得淋漓盡致的關鍵所在，期勉一起努力

讓是項制度更臻完善，讓更多人能因為這樣的制度受惠，不致破壞現有生活，影響未來人

生。 

    本次遴聘之機關(構)，經審核符合執行社會勞動資格者有法務部矯正署高雄第二監獄

等，共計 35個單位；符合執行義務勞務資格者有高雄市釣魚協會等，共計 12個單位。會中

特邀請高雄市野鳥學會生態保育員李翠紅及高雄市釣魚協會總幹事曾新順分享執行經驗，豐

富的演說內容，為大家提供了不一樣的思維模式；此外，觀護人室亦由觀護佐理員李家豪報

告歷年社會勞動專案回顧，除了感謝機構對於專案執行的大力配合外，也藉由實際參與專案

執行的體驗，以生動的解說拋磚引玉，亦以不同的面向講述社勞人執行後的心境轉變，期盼

社區參與經驗傳承 

--橋檢辦理社會勞動曁義務勞務執行機關(構)遴聘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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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檢察署自 105 年 9 月 1日成立以來，

即積極推動各項業務。檢察長王俊力為提昇檢察官及相關

同仁公益關懷的敏感度，特別於該署設置「司法保護中

心」，作為與社政系統、衛生福利系統及社會資源連結的

平台，以積極主動的精神，針對弱勢或有扶助需求的當事

人或其家屬，提供各項社會資源之轉介服務。 

 

   「司法保護中心」於 105 年 10 月 27 日上午 10 時在橋

頭地檢署為民服務中心舉行揭牌儀式，由王檢察長親自主

持，並邀請高雄市政府衛生局副局長蘇娟娟、社會局綜合

社會福利服務中心北區主任蕭惠如、臺灣更生保護會橋頭

分會主任委員沈美利、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

橋頭分會主任委員柯男烈、橋頭榮譽觀護人協進會理事長

王東碧等網絡成員，共襄盛舉。橋頭地檢署檢察官及各科

室同仁亦到場觀禮，充分展現全體同仁公益關懷的熱忱，

及對「司法保護中心」的高度期盼。 

 

    「司法保護中心」設督導及專員各一人，受理依老人福利法、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

障法規定之法定通報，以即時保護兒童及老人之權益，並針對自殺高危險個案、精神疾病患

者及需要社會協助者進行關懷通報。在偵查或執行中發現當事人或其家屬有協助需求時，即

時與地方保護資源連結，適時解決個案所面臨的困境。 

 

    王檢察長致詞時表示，摘姦發伏是地檢署的天職，

而公益關懷也同樣是現代檢察機關的使命。「司法保護

中心」的設置，提供需要受幫助的民眾最即時的協助，

不僅落實濟弱扶傾的司法保護精神，更能彰顯柔性司法

的檢察新形象。 

「建立通報網絡強化公益關懷」--橋頭地檢署司法保護中心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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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力量挹注 柔性司法增添生命力」 

--橋頭榮譽觀護人協進會召開發起人第一次籌備會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檢察署於 105 年 9 月 1日成

立，檢察長王俊力非常重視司法保護業務，特別指示

觀護人室依據「檢察機關遴聘榮譽觀護人實施要點」

遴聘熱心服務、願意投身犯罪預防的社會人士擔任榮

譽觀護人，並於 10 月完成聘任程序，為妥善整合民間

力量，榮譽觀護人積極籌組「橋頭榮譽觀護人協進

會」，該協會業經高雄市政府核准籌組，於今（105）

年 11月 30 日假橋頭地方法院檢察署二樓榮譽觀護人

協進會辦公室召開發起人第一次籌備會。  

    本次籌備會，推選出籌備委員共七人負責辦理該協

會之籌備事宜，分別為王東碧、賴明言、林正福、李朝

清、蘇耀斌、吳秀珠、蘇雪杏等 7人，擔任籌備委員，

另經委員推選王東碧為協會籌備會之主任委員。  
 

會議中，審查修正通過該協會之章程、決定籌備期間之聯絡地址及工作人員、會員入會申

請書格式等提案。籌備會主任委員王東碧表示，橋頭榮譽觀護人協進會任務為協助橋頭地檢署

倡導全民知法、守法、崇法及推展觀護業務，期盼儘速完成協會社團登記，為防衛社會而努力。 
   

會後，籌備委員拜訪橋頭地檢署王檢察長，檢察長表示「司法保護需結合社會廣大資源，

方能深耕，橋檢遴聘榮譽觀護人時，特別考量轄境地理環境、人口經濟、犯罪狀況，及個案輔

導需求等因素，希望在轄境各個角落，都能借重榮譽觀護人來協助輔導受保護管束人改過向

善、復歸社會」，王檢察長並表示，第一次籌備會的

召開是歷史性的一刻，代表橋檢司法保護業務向前

邁開一大步，並預祝「橋頭榮譽觀護人協進會」社團

成立順利，為柔性司法挹注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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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強化民眾對法律的認知及犯罪防治教育宣導，本署於

105 年 11 月 3日假 3 樓地板教室舉辦緩起訴被告法治教育課

程，特邀請盧書記官長建賓擔任課堂講師，藉由課程強化緩起

訴被告對法治教育應有之認知，期降低爾後再犯可能性，減少

對社會帶來之影響與危害。 
 

    是日課程，盧官長義務性擔任此次緩起訴法治教育課程講

師，其非常重視與支持法治教育課程之宣導情形，希藉法治教

育之推行，講解一般大眾常見犯罪之類型，如傷害、妨害性自

主、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竊盜、詐欺、公共危險、賭博…

等，使微罪被告得以瞭解相關法令與刑責，不致再誤觸法網，

進而達到降低其再犯之可能。然而，除了法令與刑責之外，講

師更教導如何避免再入監獄的五個魔法，即「知識的魔法」、

「言語的魔法」、「姿態的魔法」、「行動的魔法」及「想像

的魔法」，勉勵現場學員藉由這五種魔法讓自己做出新的選擇或改變！當開始朝夢想努力

時，「夢想殺手」就會悄然現身，但為克服困境，就要努力克服大腦帶來的束縛，把正面訊

息覆蓋在負面記憶上，亦即把成功的想像畫面更新到記憶中，就算現在自己做不到或很難做

到，但只要有心，不管戒除不良習慣是如何困難與痛苦，只要掌握原則持續以恆，總有一

天，一定可以成功！ 

105.11.03緩起訴處分法治教育--「如何避免再入監獄的五個魔法」 

   鑒於酒精成癮、酒後駕車造成的社會問題，嚴重影響家庭和諧與社會安定，橋頭地檢署於

105 年 11 月 23 日假 3樓地板教室舉辦緩起訴被告法治教育課程，特別邀請高雄市立凱旋醫院

陳清文諮商心理師擔任講座，希藉由課程說明酒癮的危害性與酒後駕車相關刑責，進而改變

學員對酒駕行為的認知。 

    是日課程，講師先帶領學員們認識酒精的作用，探討飲酒的原因，研究發現造成酒精依

賴性，其實是心理、生理、病理與行為相互影響，講師強調飲酒並非壞事，但酒後產生的觸

法行為，及飲酒過量等問題，往往讓人忽略，尤其酒後駕車更是傷人害己的行為，酒後肇事

不但要面臨刑事責任，對家庭及人生也將造成終

身無法抹滅之傷痕，學員們應引以為戒；課堂上

除了探討酒駕議題外，講師也說明壓力如何影響

身心健康，並於現場示範「腹式呼吸法」與「放

鬆訓練」，勉勵學員抱持同理心，使用不同角度

看待事物，並透過健康管道釋放心中壓力。 

105.11.23 緩起訴處分法治教育活動--「酒駕防制-身心健康與壓力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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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年 12 月 06 日假本署三樓地板教室辦理義務勞務說明會。本場次由石育瑜觀護佐理員

擔任講師，說明緩起訴被告於一定期間遵守或履行事項，例如向被害人道歉、立悔過書、完成

戒癮治療、精神治療、心裡輔導或其它適當之處遇措施，並宣導緩起訴處分義務勞務相關法治

觀念與注意事項。 
 

    接下來由講師指導個案填寫表格與資料，並告知履行期間不得向勞動機構提出自願性捐款

換取勞動時數，不得涉及個人利益及政治色彩，也不得與現行法令有所抵觸；同時提醒個案勿

輕信司法黃牛花錢可免執行勞動服務云云，若遇有類似情形，可向本署觀護人室或政風室提出

檢舉。 
 

    最後再輔以投影片案例之介紹，期勉被告

遵守法律規章避免再犯，激發其以志工精神行

善及回饋社會，順利在履行期間完成義務勞

動。  

 

    常言道「喝酒澆愁、愈澆愈愁…」，造成酒癮成因往往是

心理、生理、病理與行為相互影響，長期下來對酒精依賴越來

越嚴重，進而影響家庭與社會之安定問題。有鑑於此，橋頭地

檢署於 105 年 12月 1日假 3 樓地板教室舉辦緩起訴處分法治教

育課程，特邀請高雄市立凱旋醫院陳清文諮商心理師擔任本日

師資，藉由課程說明酒精成癮對人體的危害及壓力情緒對生活

的影響，期加強學員戒除酒癮的動機與意志力，以期降低酒後

駕車危害、情緒失控行為的發生。 
 

    是日課程，講師帶領學員們探討內外在壓力的來源並分享

生活案例，說明過大的壓力常常引發情緒風暴，而有藉酒澆愁

的情況；講師教導學員們當壓力來臨時「深呼吸」是減除壓力

的基本方法，嘗試放鬆心情、適時表達情緒、秉持正向念頭、

轉移注意力等方式，讓己身免於高風險狀態，並強調學會文明的喝酒，不讓酒後肇事又傷身

的難題找上自己，而造成無法抹滅之傷痛，希學員們記取前車之鑑，勿再犯錯。 

105.12.01 緩起訴處分法治教育活動--「酒駕防制-情緒調節與戒酒常識」 

105.12.06--「緩起訴處分義務勞務勤前教育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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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緩起訴處分第一級毒品戒癮治療」是指將醫療

模式導入檢察官偵辦施用第一級毒品者之處遇；亦即由檢

察官運用緩起訴處分之偵查作為，命施用第一級毒品之被

告接受醫療專業上的戒癮治療，而不影響其家庭及生活之

人性化的司法處遇措施。 

 

    而透過說明會的講解，讓被告確實瞭解毒品戒癮治療

之內容，包含治療期間、期間內需負擔的義務、何種情況

下會導致計畫終止或緩起訴處分遭撤銷等，知悉參與毒品

戒癮治療係緩起訴處分之指定命令事項，並且「同意自

費」參加毒品戒癮治療及充分配合及遵守或履行規定之事

項，否則，願意自負相關法律責任。  

 

    所謂「緩起訴處分第二級毒品戒癮治療」是指將醫療

模式導入檢察官偵辦施用第二級毒品者之處遇；亦即由檢

察官運用緩起訴處分之偵查作為，命施用第二級毒品之被

告接受醫療專業上的戒癮治療，而不影響其家庭及生活之

人性化的司法處遇措施。 

 

    而透過說明會的講解，讓被告確實瞭解毒品戒癮治療

之內容，包含治療期間、期間內需負擔的義務、何種情況

下會導致計畫終止或緩起訴處分遭撤銷等，知悉參與毒品

戒癮治療係緩起訴處分之指定命令事項，並且「同意自

費」參加毒品戒癮治療及充分配合及遵守或履行規定之事

項，否則，願意自負相關法律責任。 

105.11.14緩起訴處分第二級毒品戒癮治療說明會  

105.11.28緩起訴處分第一級毒品戒癮治療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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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檢察官徐弘儒專訪 

    因應橋頭地檢署於 105年 9月 1 日成立，特專訪徐主任檢察官弘儒

針對社會勞動制度相關規定進行說明： 

一、聲請「易服社會勞動」的資格與限制？ 

   原則上受 6個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宣告之案件，均得聲請易服社

會勞動。所謂易服社會勞動，即是以提供社會勞動 6 小時折算徒刑或拘

役 1日，並在 1年內履行完畢之方式為之。唯有老弱殘病或重大惡疾等

因身心健康因素，不適合提供社會勞動者，或易服社會勞動難收矯正之

成效或難以維持法秩序者，檢察官得裁量不准易服社會勞動。 

二、社會勞動人若執行成效不佳，後續將如何處理？ 

   社會勞動人若不依規定履行或有違規情事，將被撤銷社勞資格。當無正當理由不履行社會勞

動，或履行期間屆滿仍未履行完畢者，於得易科罰金之案件得改聲請易科罰金，若未聲請易科罰

金，則執行原宣告刑，不得易科罰金的案件則執行原宣告刑。 

三、讓犯罪者在社會服勞動，會不會影響治安？ 

   社會勞動人為微罪受刑人，制度上是希望此等非屬犯行重大之犯罪者，能夠避免入監執行以免

除短期自由刑之流弊，並透過參與社會服務即能達到矯正教化之功能，而本署為提升社會勞動人整

體素質，於其至機構執行社會勞動前，舉辦社會勞動勤前教育說明會，會中說明社勞相關規定及各

機構應行注意事項，並令其具結。另外，定期辦理社會勞動分區督核會議，加強社勞機構執行成

效，正面提升社會勞動的效能，降低社會大眾對於社會勞動的疑慮與不安。 

四、如何提升社會民眾對社勞人的觀感？ 

   本署提供之勞動服務內容包含清潔整理、居家照護、弱勢關懷、淨山淨灘、環境保護、生態巡

狩、社區巡守、農林漁牧業勞動、社會服務、文書處理、交通安全以及其他各種符合公共利益具有

無償性質之勞動或服務，非常多元，本次遴聘 35個社會勞動執行機關(構)，希冀能夠結合地方，深

入基層，讓社勞人藉由服務奉獻，回饋鄉里，彌補犯錯，改過自新，本署自當積極宣導社會勞動制

度，提昇具體服務之成效，讓社會大眾從瞭解、接納到支持、協助，使更多人因此制度而受益。 

五、社會勞動的成效評估？ 

   易服社會勞動之制度目的在於減少短期自由刑之流弊，讓

微罪受刑人不因入監服刑致生活產生重大變化，藉由提供無償

勞動與服務之實際行動，以彌補過錯並回饋社會，有助社勞人

更生復歸社會。在此同時可提供社會勞動人力，投入各項服務

工作，並讓受刑人從消費者變成生產者，減輕監獄擁擠，節省

矯正費用，共同創造三贏局面，以落實我國司法保護政策之發

展，充分發揮柔性司法之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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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06 年 1 月 10、  24 日辦理勤前說明會。 
 

2. 106 年 1 月 11 日辦理法治教育。 
 

3.  106 年 1 月 9、23 日辦理第一、二級       

     毒品戒癮治療說明會。 

社 

勞 

Q 

& 

A 

Q ：社會勞動人可以挑選執行時段嗎? 

 

Ａ： 1.為符合社會勞動執行成效，本署規定社會 

           勞動人每週至少要完成 24 小時的社會勞   

           動。 

         2.社會勞動人須配合機關(構)之需求，在履   

            行期間內完成社會勞動，不能隨意指定勞   

            動時間， 但有特殊事故致無法到執行機關 

           (構)履行勞動時，則需事先請假。 

實用

資訊 

橋頭地檢署網址： http://www.qtc.moj.gov.tw 

橋頭地檢署服務中心電話：(07)613-1765。 

橋頭地檢署社會勞動諮詢：(07)613-1765轉 3319，道股觀護人。 

有任何問題或建議嗎？ 

請以電子郵件寄至 ya3231@mail.moj.gov.tw  

編輯：潘秀婷、林盈秀 


